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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奖励范围
2017年7月1日以来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在东源县辖区范围内实施建设的工业（含科创、物流等工业用地）项目。
二、奖励标准
工业厂房奖励标准为30元/平方米；工业厂房以外的建筑，1-6层的奖励标准为50元/平方米，7-9层的奖励标准为60元/平方米，10-19层的奖励标准为80元/平方米，20层以上建筑的奖励标准为90元/平方米。
三、奖励条件
（一）对2017年7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之间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工业企业，在2022年12月31日前实现竣工投产的，按竣工面积给予奖励标准全额度的奖补。
（二）对2022年1月1日之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工业企业，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发证之日起2年内实现竣工投产的，按竣工面积给予奖励标准全额的奖补；3年内实现竣工投产的，按竣工面积给予奖励标准50%额度的奖补；超过3年竣工投产的，不再给予奖补。
（三）为缓解企业建设资金困难，企业动工后主体工程达到“正负零”，如项目主体有建设资金困难的，项目主体可向东源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提出申请进度奖，符合条件的可按奖励标准额度的40%给予进度奖励。
三、申报材料
（一）工业项目建设竣工投产奖励申报材料清单
1.东源县工业项目建设奖励审批表（竣工投产奖励）
2.东源县工业项目建设奖励申请报告（竣工投产奖励）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4.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和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2019年前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不动产权证书，提供以上三项中的一项复印件即可；提供前两项资料的企业需要同时附上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面积测绘资料
5.销售发票复印件
6.营业执照复印件
7.企业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
（二）工业项目建设进度奖励申报材料清单
1.东源县工业项目建设奖励审批表（建设进度奖励）
2.东源县工业项目建设奖励申请报告（建设进度奖励）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4.主体工程达到“正负零”后的现场照片（加注水印，含拍摄时间、项目定位等）
5.《东源县工业项目建设进度奖申报承诺书》
6.营业执照复印件
7.企业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
四、申报程序及时间
项目申报对象应于12月25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3份，胶装成册；含光盘或U盘1份，内有申报材料扫描版和可编辑电子版）提交所在乡镇（开发区）。乡镇（开发区）汇总辖区情况，并对申报项目材料认真审核，12月31日前将审核同意项目申报材料（纸质版2份，电子版1份）报送至县工商信局。
五、其他事项
（一）申报竣工投产奖励的企业，申报奖励面积以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测绘面积或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上的建筑面积为准。
（二）申报建设进度奖励的企业，申报奖励面积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建筑面积的为准。竣工投产后申请剩余的奖励，将以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测绘面积或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上的建筑面积为准进行计算，并扣减前期申请的建设进度奖励金额。

